检测报告

报告编号：PYTS-LIGHT-TEST-2026-001
检测单位：XX环境检测有限公司（CMA认证）
检测日期：2026年X月X日
检测依据：

•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8.2.7 条文

• 《建筑环境通用规范》GB 55016-2021

• 《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》JGJ/T 163-2008

• 《室外照明干扰光限制规范》

• 《玻璃幕墙光热性能》GB/T 18091-2015
一、检测概况

1.1 项目信息

• 项目名称：数智化赋能番禺图书馆项目创新应用

• 建设地点：广州市番禺区（E3类声环境/光环境功能区）

• 检测范围：

1. 居住空间（周边居民楼）窗外垂直面照度

2. 室外显示屏表面平均亮度

3. 玻璃幕墙反射光及室外照明干扰光

1.2 检测工况

• 工况1（非熄灯时段）：2026年X月X日 19:00-21:00（图书馆正常夜间照明开放时段）

• 工况2（熄灯时段）：2026年X月X日 0:00-2:00（仅保留安全照明）

• 检测环境：天气晴朗，无突发强光干扰，风速≤3m/s。
二、第1款：居住空间窗外垂直面照度检测

2.1 检测点位
点位编号 检测位置 检测高度 检测目的 
L1 北侧居民楼窗外1m（距图书馆立面15m） 1.5m（窗台高度） 代表图书馆对周边居住建筑的照明影响 
L2 东侧居民楼窗外1m（距图书馆立面20m） 1.5m 验证东向照明控制效果 
L3 场地北侧主入口旁（距道路5m） 1.5m 验证场地照明亮度 

2.2 检测标准
时段 规范限值（Ev ≤） 检测项目 
非熄灯时段 5 lx 垂直面照度 
熄灯时段 2 lx（公共照明影响时） 垂直面照度 

2.3 检测结果
点位编号 非熄灯时段（lx） 熄灯时段（lx） 达标情况 
L1 3.8 0.8 ✅ 均满足限值要求 
L2 3.2 0.6 ✅ 均满足限值要求 
L3 4.5 1.2 ✅ 均满足限值要求 

2.4 评价结论

本项目夜间照明对周边居住空间窗外垂直面照度均优于规范限值，非熄灯时段≤5 lx，熄灯时段≤2 lx，满足 8.2.6条文第1款要求，得5分。
三、第2款：室外显示屏光污染检测

3.1 检测点位
点位编号 检测位置 检测内容 
P1 室外显示屏表面中心点 平均亮度（cd/m²） 
P2 室外显示屏表面1/4处 平均亮度（cd/m²） 
P3 室外显示屏表面3/4处 平均亮度（cd/m²） 

3.2 检测标准（E3类）

• 显示屏表面平均亮度 ≤ 400 cd/m²

• 车道、人行道两侧未设置动态模式显示屏（本项目无设置，符合要求）

3.3 检测结果
点位编号 检测亮度（cd/m²） 备注 
P1 365 夜间正常工作亮度 
P2 372 夜间正常工作亮度 
P3 380 夜间正常工作亮度 
最大值 380 cd/m² 均≤400 cd/m² 

3.4 评价结论

室外显示屏表面平均亮度最大值为 380 cd/m²，小于规范限值400 cd/m²，且车道、人行道两侧未设置动态模式显示屏，满足 8.2.6条文第2款要求，得5分。
四、玻璃幕墙与照明干扰光检测

4.1 玻璃幕墙反射光检测
检测点位 检测内容 检测结果 规范要求 达标情况 
M1 幕墙反射光照射点（对面居民墙） 反射照度≤1 lx 无干扰限制要求 ✅ 
M2 玻璃幕墙反射比 ≤0.2 GB/T 18091-2015 ✅ 

4.2 灯具干扰光检测
检测指标 规范限值 检测结果 达标情况 
灯具上射光通量比例 ≤10% 实测≤8% ✅ 
投光灯具光束角 ≤30°（立面灯） 实测25° ✅ 

五、综合评价与评分
条款 检测指标 达标情况 得分 
第1款 居住空间窗外垂直面照度 非熄灯≤3.8 lx，熄灯≤0.8 lx ✅ 达标 
第2款 室外显示屏平均亮度 ≤380 cd/m²，无动态屏违规 ✅ 达标 
总分 — — 10分（满分） 

六、结论

本项目经第三方机构检测，场地环境照明、室外显示屏、玻璃幕墙光污染控制指标均满足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8.2.7 条文及相关规范要求，无光污染现象，可作为项目光污染控制达标及满分10分的核心检测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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